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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33 证券简称：弘亚数控 公告编号：2024-002
转债代码：127041 转债简称：弘亚转债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833股票简称：弘亚数控
债券代码：127041债券简称：弘亚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 25.84元/股
转股时间：2022年 1月 17日至 2026年 7月 11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4 年第一季度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情况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及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428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公开发

行了 6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 60,000万元，期限 5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21]776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 60,000 万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弘亚转债”， 债券代码
“127041”。

根据相关规定和《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
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弘亚转债”自 2022 年 1 月 17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期限为 2022 年 1 月
17日至 2026年 7月 11日，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38.09元/股。

2022年 6月 23日，公司实施了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相关规定，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
“弘亚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38.09 元/股调整为 26.84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6 月 23 日起
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

2022年 8月 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弘亚转
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弘亚转债”转股价格，且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未来六个月（2022年 8月 19日至 2023年 2月 18日）内，如再次触发“弘亚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
正条款的， 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 2023 年 2 月 19 日重新起
算，若再次触发“弘亚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

“弘亚转债”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不向下修正“弘亚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2）。

2023年 3月 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弘亚转
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弘亚转债”转股价格，且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未来六个月（2023年 3月 11日至 2023年 9月 10日）内，如再次触发“弘亚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
正条款的， 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 2023 年 9 月 11 日重新起
算，若再次触发“弘亚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

“弘亚转债”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不向下修正“弘亚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

2023年 6月 1日，公司实施了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相关规定，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

“弘亚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6.84元/股调整为 26.44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6 月 1 日起生
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5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6）。

2023年 10月 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弘亚
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弘亚转债”转股价格，且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未来六个月（2023年 10月 10日至 2024年 4月 9日）内，如再次触发“弘亚转债”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条款的，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 2024年 4月 10日重新起
算，若再次触发“弘亚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

“弘亚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不向下修正“弘亚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7）。

2023年 10月 11日，公司实施了 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相关规定，权益分派方案实施
后，“弘亚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26.44元/股调整为 25.84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10 月 11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3）。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4 年第一季度，“弘亚转债”因转股减少 10 张，共计转换公司股票 38 股；截至 2024 年 3 月 29

日，“弘亚转债”剩余张数为 5,999,400张（即金额 599,940,000元）。
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化
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168,887,131 39.81 -2,250,000 166,637,131 39.28

高管锁定股 168,887,131 39.81 -2,250,000 166,637,131 39.28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55,343,074 60.19 2,250,038 257,593,112 60.72

三、总股本 424,230,205 100.00 38 424,230,243 100.00

注：限售股变动原因为公司董事陈大江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导致高管锁定股减少。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弘亚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8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全文。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若有疑问，请拨打 020-82003900向公司证券部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弘亚数控”股本结构表及“弘亚转债”股本结

构表。
特此公告。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921 证券简称：联诚精密 公告编号：2024-030
债券代码：128120 债券简称：联诚转债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转股价格：11.68元/股
转股期限：2021年 1月 25日至 2026年 7月 16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联诚精密”）现将 2024 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802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公开发行

了 26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2.60亿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20]716号”文同意，公司 2.60 亿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于 2020年 8月 17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联诚转债”，债券代码“128120”。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为 2021年 1月 25 日至 2026 年 7
月 16日，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24.37元/股。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公司于 2021年 5月 10日实施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

整的相关条款，“联诚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24.37元/股调整为 18.44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5月 11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 4月 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联
诚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2、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3839号）核准，公司于 2022年 2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5,601,208 股，公司总股本由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登记日（2022 年 3 月 10 日）的 106,082,008 股变更
为增发后的 131,683,216股，该部分新发行股份已于 2022 年 3 月 23 日上市。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联诚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8.44元/股调整为 18.07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自 2022年 3月 23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3 月 21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关于“联诚
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3、公司于 2022年 6月 17日实施 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
整的相关条款，“联诚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18.07元/股调整为 17.72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6月 20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 6月 1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联
诚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4、公司于 2023年 5月 30日实施 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
整的相关条款，“联诚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17.72元/股调整为 17.38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5月 31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5月 2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联
诚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5、因公司 2022 年度业绩考核指标未达到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的解除限售条件，公司于 2023年 6月 21日前对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当
期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779,999股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由 131,645,374股减少至 130,865,375股。“联诚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7.38元/股调整为 17.44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 6月 26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6 月 22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
的《关于“联诚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6、2024年 1月 22日至 2024年 2月 19日，公司股票在连续 30个交易日内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低于“联诚转债”当期转股价格 17.44元/股的 85%，即 14.82元/股的情形，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
件。 根据《募集说明书》等相关条款的规定及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于
2024年 3月 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
的议案》，决定将“联诚转债”转股价格由 17.44 元/股修正为 11.68 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 年
3月 7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 2024年 3月 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4年第一季度，“联诚转债”因转股减少 23,000 元（230 张），转股数量为 1,910 股，截止 2024 年

3月 31日，“联诚转债”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259,431,200.00元（2,594,312张）。
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 例
（%）

本次可转债转
股

新增高管锁定
股 小计 数量（股） 比 例

（%）

一、 限售条件流通
股 /非流通股 20,158,672 15.40 101,825 101,825 20,260,497 15.48

高管锁定股 20,158,672 15.40 101,825 101,825 20,260,497 15.48

二、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110,721,436 84.60 1,910 -10,1825 -99,915 110,621,521 84.52

三、总股本 130,880,108 100 1,910 0 1,910 130,882,018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联诚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 0537-3956829、0537-3956905

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4年 3月 29日（3月 30日、3 月 31 日为非交易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出具的“联诚转债”股本结构表；
2、截至 2024年 3月 29日（3月 30日、3 月 31 日为非交易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出具的“联诚精密”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921 证券简称：联诚精密 公告编号：2024-029
债券代码：128120 债券简称：联诚转债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1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从二
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9元/股（含），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3 个月内。
本次回购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2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以下简称“《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公司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4-015）（以下简称“《回购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相
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
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 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3,542,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066%，最高成交价为 12.9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0.34 元/股，合计支

付的总金额为 43,517,441.00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回购股份
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方式等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和回购报告

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003016 证券简称：欣贺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1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欣贺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贺国际”）的通知，欣贺国际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欣贺国际有限公司 是 6,600,000 2.42% 1.54% 2021年 4月 16日 2024年 3月 29日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欣贺国际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累计被质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
结、标记数量
（股）

占已质押股份比例
（%）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押股份比例
（%）

欣贺国际有限公司 272,716,480 63.45 0 0.00 0.00 0 0.00 0 0.00
厦门欣贺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4,800,000 1.12 0 0.00 0.00 0 0.00 0 0.00
巨富发展有限公司 3,555,520 0.83 0 0.00 0.00 0 0.00 0 0.00
孙柏豪 127,300 0.03 0 0.00 0.00 0 0.00 95,475 75.00
卓建荣 600,000 0.14 0 0.00 0.00 0 0.00 450,000 75.00
合计 281,799,300 65.56 0 0.00 0.00 0 0.00 545,475 0.19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617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3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3 月 28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20,000万元（含）且不
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期实施的员工持
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2.00元/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
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
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份回购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 年 3月 31 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26,447,817 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38%，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 8.92 元/股，最低成

交价为 4.52 元/股，成交金额人民币 177,767,980.48 元。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根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301152 证券简称：天力锂能 公告编号：2024-020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2023年 12月 25日召开的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回购公司部分股份（A
股）,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本数），
不超过人民币 13,000万元（含本数）；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7 元/股（含本数）；预计回购数量为
2,127,659股至 2,765,957股，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实施
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2月 8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202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内，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
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份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股份，回购股份

的数量为 1,073,4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0.8800%，最高成交价为 27.986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4.389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7,503,596.90 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既定
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A、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B、 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符合下列要求：
A、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B、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C、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未达到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597 证券简称：金禾实业 公告编号：2024-012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期实施
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0.00 元/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2023年 5月 9日，公司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因公司实施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 40 元/股调整为 39.21 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
公告。

公司于 2023年 8月 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变更的议案》，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中，并且
正在实施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
（含）”增加至“不低于人民币 2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方案中的
回购方式、实施期限等其余条款维持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202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在本次回购方案中，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 11,519,500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02%， 最高成交价为 25.10 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
18.05元/股，成交金额 244,797,334.87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
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未在下列期间内实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实施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850 证券简称：科达利 公告编号：2024-007
债券代码：127066 债券简称：科利转债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850 股票简称：科达利
债券代码：127066 债券简称：科利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 152.20元/股
转股起始时间：2023年 1月 16日
转股截止时间：2028年 7月 7日
转股股份来源：新增股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 2024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
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43 号）核准，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8 日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15,343,705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期限 6年，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153,437.05万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926.61万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151,510.44万元。 前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
出具《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2]518Z0084号）。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2〕715 号”文同意，公司 153,437.05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

年 8月 3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科利转债”，债券代码“127066”。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 6 个月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2023年 1月 16日）起至本次可转债到期日（2028年 7月 7日）止。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约定，“科利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59.35

元/股，后因公司股票期权行权、权益分派以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一）2023年 1 月，自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至 2023 年 1 月 16 日期间，因公司 2021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自主行权， 导致公司总股本相对本次可转债发行前增加
328,683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规定，“科利转债”转股价格由
人民币 159.35元/股调整为人民币 159.2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1 月 18 日起生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月 18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科利转债” 调整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03）。

（二）2023年 5月，公司实施 2022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深交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元（含税）。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
计算公式”条款规定，“科利转债”转股价格由人民币 159.22 元/股调整为人民币 158.92 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5 月 19 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3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科利转

债”调整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
（三）2023年 8月，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56 号） 核准，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33,471,626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 2023 年 8 月 2 日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完成股份登记、托管等手续，并于 2023年 8月 15日在深交所上市。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将导致
公司总股本增加 33,471,626 股， 公司总股本由本次发行前 235,909,596 股增加至本次发行后
269,381,222股。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规定，“科利转债”转股价格
由人民币 158.92元/股调整为人民币 152.2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8 月 15 日起生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8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科利转债”调整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79）。

三、“科利转债”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4年第一季度，“科利转债”因转股减少数量为 120 张，金额合计 12,000 元，转股数量为 77 股。

截至 2024 年第一季度末，“科利转债” 累计完成转股 682 股，“科利转债” 剩余可转债金额为
1,534,259,600元（15,342,596张）。

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股份变动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3月 31日）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通股 111,264,216 41.25 -33,463,776 77,800,440 28.81

高管锁定股 77,792,590 28.84 7,850 77,800,440 28.81

首发后限售股 33,471,626 12.41 -33,471,626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8,449,996 58.75 33,755,623 192,205,619 71.19

三、总股本 269,714,212 100.00 291,847 270,006,059 100.00

注：总股本增加 291,847股原因为：1、因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于本期间内行权
增加 291,770股；2、因“科利转债”于本期间内转股 77股。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科利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敬请查阅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6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募集说明书》全文；或拨打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投资者联系电话
0755-26400270进行咨询。

五、备查文件
（一）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二）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806 证券简称：华锋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2
债券代码：128082 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股票代码：002806，股票简称：华锋股份
2、债券代码：128082，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3、转股价格：9.13元/股
4、转股时间：2020年 6月 10日至 2025年 12月 3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4 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转股及公司股本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945 号”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公开发行

了 352.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35,240.00万元。发行方式采用向原股东优
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认购金额不足 35,24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2 号”文同意，公司 35,24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20 年 1 月 6 日

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华锋转债”，债券代码“128082.SZ”。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华锋转债”自 2020年 6月 10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 13.17
元/股。

2020年 5月 29日，公司实施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及中国证监
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应对转股
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华锋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3.17元/股调整为 13.09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自 2020
年 5月 29日起生效。

2020年 6月 1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华锋转债”转

股价格的议案》，并于 2020年 6月 30日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华锋转
债的转股价格由 13.09元/股调整为 11.7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 2020年 7月 2日起生效。

2021年 3月 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华锋转债”转股价格
的议案》，并于 2021年 3月 22日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华锋转债的转
股价格由 11.71元/股调整为 9.1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 2021年 3月 23日起生效。

二、华锋转债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4年第一季度，华锋转债因转股债券金额减少 42,100 元（421 张），转股数量为 4,606 股。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华锋转债剩余 1,946,681张，可转换公司债券金额为 194,668,100元。
2024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为：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 份 数 量
（股）

比例
(%)

发 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股 份 数 量
（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
流 通股 / 非
流通股

40,402,164 21.25 0 0 0 -2,028,810 -2,028，810 38,373,354 20.18

高管锁定股 40,402,164 21.25 0 0 0 -2,028,810 -2,028，810 38,373,354 20.18

二、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49,747,089 78.75 0 0 0 2,033,416 2,033,416 151,780,505 79.82

三、总股本 190,149,253 100 0 0 0 4,606 4,606 190,153,859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咨询电话 0758-8510155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24 年 3 月 29 日华锋股份股本结构

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24 年 3 月 29 日华锋转债股本结构

表。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157 证券简称：*ST正邦 公告编号：2024—028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科技”或“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3
年 5月 5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若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出现相关财务指标
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
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3.5 条“上市公司因出现本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
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应当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当年会计年度结
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披露该年年度报告前至少再披露两次
风险提示公告。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中“为提升风险揭
示效果，财务类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告披露前，每十个交易日披露
一次风险提示公告”的规定，现就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如下，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公司股票可能触及的终止上市情形如下：

具体情形 是否适用
（对可能触及的打勾）

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 或者追溯重述后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
末净资产为负值。 ?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
报告。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公司因 2022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二）项
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3 年 5 月 5 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 公司于 2024年 1 月 27 日披露了《2023 年
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4-013），经公司初步核算，预计公司 202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为 900,000 万元-1,100,000 万元， 预计公司 202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0,000万元-1,00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23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上述业绩
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测算数据，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
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
其股票上市交易：（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
告；（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五）虽符合第 9.3.7 条的
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六）因不符合第 9.3.7 条规定的条件，其撤销
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若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出现相关财务指标
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若公司 2023 年度
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出现相关财务指标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
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公司已分别于 2024年 1月 27日、2024年 2月 20日、2024 年 3 月 5 日、2024 年 3 月 19 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
告》（公告编号：2024—014、019、021、026），提示相关风险。

本公告为公司第五次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三、风险提示
若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出现相关财务指标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的

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940 证券简称：昂利康公告编号：2024-020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回购股份事项概述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回
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社会公众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股
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8.00 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2023年 9月 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
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3）、《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64）、《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65）等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二、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 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
量 2,0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最高成交价为 22.3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2.55元/股，成交总
金额为 34,091,530.04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
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

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3037 证券简称：三和管桩 公告编号：2024-014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股份回购方案概述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2.21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
购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
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
013）。

二、 股份回购实施进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

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三、 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已形成具体的股份回购实施方案，回购资金已到位，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

并予以实施，并根据相关规定和回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970 证券简称：锐明技术 公告编号：2024-009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股份
的种类为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4,000 万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 8,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7.00 元/股（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实
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2 月 2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
司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及《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4-004）。

公司于 2024年 2月 2日首次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2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首次
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1%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于
2024 年 3 月 2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4-00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
情况。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 公司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1,834,000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0608%； 购买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 24.32 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
18.89元/股，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 40,398,923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人民币
27.00元/股。 本次回购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 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集合竞价；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3、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600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2024-023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份回购方案概述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

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已发行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含），回购股份的
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7.50元/股。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并分别于 2024 年 3 月 11 日及 2024 年 3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相关公告。
二、股份回购实施进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
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包括已回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支
付的总金额等，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尚未买入相关股票。
三、其他说明
公司已形成具体的股份回购实施方案，回购资金已到位，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

并予以实施，并根据相关规定和回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一日


